


















考， 取得该课程学分， 应当进行重修。

第三十九条缓补考课程的成绩与正常考试的成绩构成及比例

完全相同， 补考课程的成绩及格后按60分计。

第十章 附则

第四十条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 解释权归教务处。 以前

有关规定凡与本办法不符之处， 以本办法为准。

附件：1.聊城大学试卷命制及保密工作细则

2.聊城大学阅卷工作实施细则

3.聊城大学监考守则

4.聊城大学学生考试守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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